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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公民意识主要指社会成员对待公民社会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 , 它是公民社会的前提和基

础。以成都市公民意识和行为的实证研究为依据 , 参照公民社会钻石图构建公民意识钻石图 (Civic Aware2
ness Diamond , CAD) , 亦即公民意识四维度可视图 , 对公民权利义务认知度、公共事务关心度、公民社会

价值观认同度和公民参与行为意向进行分析 , 以揭示公民意识的内涵、结构、现状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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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公民意识的觉醒。自

觉而完善的公民意识对公民社会的生成起着关键

性的基础作用。而公民意识的自觉与完善来自于

什么 ? 灾难吗 ? 2008年 5月 12日汶川大地震就

是一场巨大的灾难。随之而起的抗震救灾令世界

动容。我们看到了一个反应迅速、信息透明、高

效开放、以人为本的责任政府 , 看到了勇于承担

社会责任、彰显现代文明的各种所有制企业 , 更

看到了遍及全国、能量巨大的民间社会力量的爆

发 : 成百上千家民间组织自觉于危难之际 , 以最

快的速度参与到紧急救援中 ; 数百万志愿者从全

国各地赶赴灾区 , 出现在紧急救援、医疗救助、

伤病陪护、心理救援、儿童教育、物资发放、卫

生防疫乃至抢收抢种等一切需要人力的地方 ; 无

数普通民众从捐款捐物、义卖献血 , 到网络号

召、监督救灾物款 , 尽其所能为抗震救灾做出贡

献。国外媒体惊叹道 : “这次四川地震催生了一

种显著变化 : 一种大规模的草根志愿者运动⋯⋯

这可能是历史性时刻 , 初步显示这个帝王统治数

千年的国家出现了广泛的公民社会。”② 有学者

甚至提出 , 将 2008 年定为“中国志愿者元年”、

“中国公民社会元年”。2009 年初 , 北京大学公

民社会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

书》, 认为中国已进入公民社会。

可是 , 中国真的借助这次天灾进入了公民社

会吗 ? 汶川地震真的是“一次‘意识震撼’, 集

体顿悟”[1 ]吗 ? 大灾难之后的公民意识是怎样的

一种表现呢 ? 本文将以饱受地震影响的成都市为

例进行实证研究 , 并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一、理论框架和研究设计

关于公民意识的内涵和实质 , 理论界的观点

并不一致。从政治角度看 , 公民意识是近代宪政

的产物 , 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 , 它是

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及监督。当民

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 , 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

维护与积极参与[2 ]。从法治角度看 , 公民意识是

民主意识与法律意识在国家活动领域为主的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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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交融整合而成的特殊社会意识 , 体现为公

民对自身身份价值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的认识

和认同 , 对法律权威性的承认和尊崇 , 对法治理

想的崇敬和追求[3 ]。从心理学角度看 , 公民意识

是公民个人在心理层面上 , 对自己在国家生活中

法律地位的一种认识状态和实践状态相统一的行

为方式 , 是公民认知、公民情感、公民意志行为

的统一[4 ]。从哲学角度看 , 公民意识是人类自由

自主活动内在精神的自觉反映和要求[ 5 ]。

由于对公民意识内涵界定的切入角度不同 ,

学界对其构成内容也存在颇大争议 , 从“三结构

说”到“多层次论”, 不一而足。持“三结构说”

的学者 , 有的认为公民意识的内核是合理性意

识、合法性意识、积极守法精神[5 ] ; 有的主张公

民意识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社会义

务 (责任) 意识[6 ] ; 有的提炼公民意识的要素为

主体与权利意识、法律与责任意识、公共与私人

道德意识[7 ] ; 有的归纳为法律意识、道德意识和

纪律意识[8 ] [9 ]。持“多层次论”观点的学者提出

公民意识有其自身内在逻辑联系的层次结构 , 其

核心是公民身份意识 , 其内涵包括权利意识以及

义务意识 , 其外延包括平等意识、独立人格、公

共精神、自主理性等等[10 ]。也有学者从公民性

(即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某种社会心理联系) 分析

和测量公民意识[11 ] , 并将其结构化为价值观、

情感体验、行为规范与行为意向等三个方面。

本文认为 , 公民意识本质上是公民对待公民

社会的态度 , 体现为公民对公民社会的认知、情

感体验和行为倾向 , 具体表现在对公民权利义务

的认知 , 对公民社会价值观的认同 , 对公共领域

事务的关心和参与公民社会活动的行为意向等四

个维度。

本文以“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和公民社会”

课题组在 2008 年 7 - 8 月针对个体公民开展的

“成都市公民意识和行为现状调查”数据为基础。

这些数据来源于此次抽样调查 ①问卷中与公民意

识相关的五个部分内容。此次调查以在成都市十

九个区市县居住超过半年以上的中国籍公民为调

查主体 , 运用多阶段抽样方法抽取 1000 个样本

进行面访 , 回收有效问卷 956份 , 有效回收率为

95. 6 %。

二、成都市公民意识表现和结构性分析

(一) 公民意识表现

为直观透视公民意识 , 本文借鉴全球公民参

与联盟 ( CIV ICU S) 发起的 CSI ( Civil Society

Index) 项目的产出之一———公民社会可视图

CSD (Civil Society Diamond) , 构建了公民意识

可视图。该图运用坐标系 , 以坐标轴四个方向分

别代表公民意识的四个构成部分 , 根据调查中每

个部分的平均分标注出其在坐标轴上的刻度 , 连

接四个刻度点 , 即得到相应的公民意识可视

图 ②。因为图形似钻石 , 故本文称之为公民意识

钻石图。该图形不是将公民意识的四个构成部分

综合为一个反映公民意识状况的指标值 , 而是通

过数学工具 , 在一个特定空间里 , 将四部分连接

在一起 , 清晰直观地展示公民意识的现状和四部

分的相对优劣势。

图 1 : 成都市公民意识钻石图 (2008 : 63. 78)

本次调查中 , 公民意识各部分的评分体系并

不一致 , 将各部分的平均分按百分制进行标准化

处理 ③, 得到权利义务认知度得分 BF77. 08 ,

价值观认同度得分 68. 58 , 公共事务关心度得分

73. 93 , 参与行为意向得分 35. 53 , 由此描绘出

成都市公民意识钻石图 (2008) , 参见图 1。以

简单平均数方法综合四个维度的公民意识表现 ,

成都市公民意识总评价为 63. 78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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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次调查的描述性分析请见《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年度报告》, 四川大学出版社 , 2009年 6月。
课题组研究人员吴迪根据总体设计对此进行了具体的操作和计算 , 特此说明。
如所有调查对象的权利义务认知度平均得分为 30. 06分 , 认知度的分值范围为 0～39分 , 按百分制标准化处

理为 30. 06/ 39 3 100 = 77. 08分。价值观认同度、公共事务关心度和参与行为意向的平均得分分别为 24. 69 (0～36
分)、29. 57 (0～40分) 和 13. 50 (0～38分) , 以同样的方式标准化后得分分别为 68. 58 , 73. 93和 35.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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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民意识的结构性分析

从图 1可以看到 , 成都市民对公民权利义务

的认知程度最高 , 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度稍

弱 , 对公民社会倡导的价值观的认同程度更弱

些 , 非常弱的是参与公民社会活动的行为意向。

进一步分析公民意识的结构性表现 , 发现 :

1. 公民对权利的认知强于对义务的认知 ,

且具有深刻的文化属性

比较而言 , 民众对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义务

具有较高的认知度 , 对个体 , 以及个体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有较为明确的认知 , 如对人身自由、

言论自由、赡养父母、男女平权等认知得分均接

近完全认知。将权利和义务的相关陈述 ①分开 ,

我们发现民众对公民权利的认知强于对义务的认

知 , 呈现出重权利、轻义务的认知特征。具备较

高的权利认知的受访者占样本总量的 75. 10 % ,

而具备较高的义务认知的受访者仅占样本总量的

55. 22 % , 前者比后者高出近 20 %。

揭开公民权利认知高于义务认知这层面纱 ,

可以进一步发现我国公民权利义务认知上深刻的

文化属性。在罗列的宪法规定的主要公民权利义

务陈述中 , 民众认知度最高的是“成年子女有赡

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平均得分 2. 65 , 接近完全

认知 ②。这里暂且不论宪法规定此项公民义务的

合理性 , 仅从民众对此项义务的高度认知上看 ,

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印记及

其对法律的影响。这与西方社会存在差别。这种

差别不是体现在某个具体的文化行为 (比如孝

道) 上 , 而是体现在国家运用传统文化的功能来

对公民义务做出法律规定 , 进而规范社会行为和

社会秩序的两厢关系的行为上。这种公民义务规

定及其认知不是天生的 , 不具有义务与权利相伴

而生的自然性 , 也不完全是国家强制的 , 更多的

是基于公民对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的普遍认同。

再看其中认知度最低的“公民有自由结社的

权利”, 平均得分 1. 52 , 表现为民众对这项权利

“不置可否”。深度访谈发现 , 部分受访者不理解

什么是“结社”, 即使是能够理解或经解释后能

基本理解的受访者中 , 不少人也认为“公民是不

能够自由结社的”, 甚至认为是违法的。费孝通

曾指出乡土中国讲求礼治秩序 , 礼治不需要有形

的权利机构来维持 , 它依靠传统。在传统中国 ,

处在县与家之间的中介是由自然形成并与行政划

分相结合构成的里社、保甲、家族、宗族等社会

群体组织 , 民众鲜有创建或参与其他组织的意

向。即使进入 21 世纪 , 大多数民众的认知也仍

然保持了既有的文化惯性 ,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暗

合了后文中民众对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低且组织

类型多样性不足的结果 ③。

如果说上述状况表明了我国民众对公民权利

和义务认知的文化属性 , 那么接下来的另外两项

得分较低的权利义务认知 , 则显示了政府意志与

公民意识的关系。即 , 民众对“公民有纳税的义

务”的认知和对“公民有投票表决公共事务的权

利”的认知 , 分别得分为 1. 77 和 1. 89 , 均远低

于所有陈述项目的平均得分 2. 31。

纳税意识是现代社会的核心标志 , 它反映了

公民的主体性地位。公民通过纳税将部分财富让

渡给国家 , 以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 本质上

是公民与政府在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式的权益交

换 , 这种交换包括纳税的义务和纳税的权利。公

民对纳税义务的低认知 , 有理由让人相信其对纳

税人权利的认知同样处于低水平。社会上普遍存

在对纳税义务的抵触现象 , “能逃 (税) 则逃

(税)”、“能少缴 (税) 绝不多缴 (税)”, 普遍缺

乏“我纳税 , 我享有纳税之后的权利”的现代意

识。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纳税义务 , 却没有明文

规定公民因而享有纳税的权利 ; 社会舆论也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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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公民权利和义务的陈述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包括 : 1. 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 2. 公民的人身
自由不受侵犯 ; 3. 公民有言论的自由 ; 4. 公民有纳税的义务 ; 5. 公民的住宅不可以随意进入 ; 6. 公民有权利自由
结社 ; 7. 公民有劳动 (就业) 的权利 ; 8. 公民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 9. 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 10.
公民有投票表决公共事务的权力 ; 11. 公民有依法取得赔偿的权利 ; 12. 妇女在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 13.
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公民的义务。
请见《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年度报告》第 136页图 1 , 四川大学出版社 , 2009年 6月。本文处理数据时 , 修

正了评分标准 , 赋值为 : 完全不赞成 = 0分 ; 不赞成 = 1分 ; 赞成 = 2分 ; 完全赞成 = 3分。请读者阅读时注意这一差
别。
关于居民参与公民社会组织和组织类型的现状分析见本部分第 4小节的相关内容。这个结果指出了中国公民

社会与西方公民社会发展路径的差异性 , 也就是说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和构建具有自身的文化性 , 不一定按照结社或
公民组织发展的方式前进 , 可能的方向或许是具有社会共同体性质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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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方面强调纳税义务 , 却鲜见对纳税人享有对等

权利的宣传和启蒙。这显示出政府和社会对公民

权利和义务规定的倾向性 , 即政府和社会有强调

公民义务的偏好 , 而公民有强调权利的倾向 , 由

此构成我国公民权利义务规定及其认知的基本特

征 ①。

纳税人意识的缺乏 , 直接影响到公民的独立

的主体地位 , 使其主观上难以摆脱对国家和政府

的依附 , 很容易把公共事务看作是政府的事情而

不是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务。长期以来 , 各

级政府扮演着“全能”的角色 , 既是“政治实

体”, 又是“经济实体”, 还是“社会实体”, 承

担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职责。民众也习惯

了一切公共事务由政府计划、决策和操办 , 很难

意识到自己作为社会成员享有的对公共事务的参

与和决定权 , 自然直接反映为民众对“公民有投

票表决公共事务的权利”的低认知。

2. 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基于“己受益”

而非“与人利”或“谋公益”

从整体上看 , 民众对公共领域事务比较关心

(参见图 1) , 这种积极的情感有助于公民更多参

与社会公共领域的活动并增进公共利益。然而 ,

从民众对相关公共领域事务的关心度得分来看 ,

存在一定的差序性 , 表现为三个层面的不同。

第一层面是对公共领域自治的关注 , 体现在

“结社自由”、“被选举权”等方面 , 公民对此关

心度最低。鉴于对“自由结社权利”的低认知

度 , 公民不太关心“结社自由”就在情理之

中 ②; 而公民对“被选举权”的关心度大大低于

“选举权”, 隐含了公民的投票意识重于竞选意

识。从一定意义上说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是分属于两个方面的东西 , 正常条件下 , “选举

权”是“我”可以控制而且可以实现的 , “被选

举权”是建立在“我”有意愿去竞选参与公共事

务的管理 , 并且需要去争取“他人”的同意和授

权才能实现。“结社自由”的实现也必须具备这

些条件。由此看来 , 公民似乎更愿意关注自己可

以控制的那部分在公共领域的权利 , 如选举权。

进一步说 , 我国公民对结社和主动参与公共领域

治理的关心程度处于很低水平 , 中国社会目前还

缺乏自治的思想基础。

第二层面是对政府延伸到公共领域事务的关

注 , 如“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对政府的批评

和建议”、“控告或检举”、“申述”等等。这些政

务牵涉到公民个体或家庭的利益 , 从而形成与公

共领域的交集。民众对延伸到公共领域的政务活

动的中等关心程度 , 显示了我国公民基本具有对

政府进行评判、监督和要求的意识。如果第一层

面展现的是我国公民在公共领域自治的漫不经

心 , 那么在第二层面则展现了公民对政府公务活

动的关注和参与。

第三层面是对公共领域共同事务的关注 , 如

“法律平等”、“公共秩序”、“社会公德”等 , 民

众给予这些事务高度关心 , 而这些事务恰恰是

“人人为我”的 , 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关系 ,

却不必要自己付出什么就可能获利的事情。

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度在三个层面上的递

进状态 , 与中国国民的自我主义特质有一脉相承

的逻辑 , 它体现了中国人在公共领域中的旁观性

和不完整的主体意识。换言之 , 中国公民对公共

领域事务的关心是基于“己受益”而非“与人

利”或“谋公益”。这也可以用杨宜音在关于

“当代中国人公民意识的测量初探”[11 ]中所构建

的公民性的双维度结构进行一定的解释 , 即公民

的“低公共性”与“高契约性”。在这种公民意

识形态下 , 公民的行为特点可能表现为 : 维护权

利和私人利益。

3. 公民的高契约性与私人领域的低自主性

共存

受访者在 12 个情景式 ③问题上的得分总和

即为民众对公民社会价值观的认同度的总体评

价。调查显示 , 受访者对公民社会价值观得分的

均值为 24. 69 , 中位数为 25 , 呈左偏分布 , 即民

众对公民社会价值观认同呈中等偏下状态。

12个情景式问题涉及公民社会的 8 项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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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请见《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年度报告》第 143页图 6 , 四川大学出版社 , 2009年 6月。本文处理数据时 , 修
正了评分标准 , 赋值为 : 毫不关心 = 0分 ; 不太关心 = 1分 ; 一般 = 2分 ; 比较关心 = 3分 , 十分关心 = 4分。请读者
阅读时注意这一差别。
可以理解为信度。见风笑天著《社会学研究方法》第 110页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05年。
情景式测试的相关题目参考了石秀印设计的《公民权利》问卷中部分内容。该问卷见于中国社会学网站 ht2

tp : / / www. sociology. cass. cn/ shxw/ default . htm , 2008年 2月。本研究设计问卷时做了部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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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从 8项价值观测试的平均得分来看 , 认

同度由高到低依次为 : 公益精神 2. 50 , 契约精

神 2. 46 , 尊重他人的利益和自由 2. 42 , 政务公

开透明 2. 20 , 自治精神 2. 19 , 民主精神 2. 18 ,

性别平等 1. 92 , 私人领域的个人自由 1. 10。

关于公民对契约性的认同 , 调查中设置的情

景如下 :

某村张某和吴某是多年的老相识。某日

张某儿子准备结婚修房子 , 找到吴某借 1万

元 , 吴某爽快地答应并很快把钱给张某准备

好了。次日张某来吴家取钱时 , 还带来一张

写好的借条交给吴某 , 吴某说“老张 , 你这

样就太见外了 ! 朋友之间要什么借条嘛”。

您比较赞同谁的做法 : 1 张某 , 2 吴某

赞同的程度 : 1 很赞同 , 2 比较赞同

赋值为 : 很赞同张某 (3 分) , 比较赞

同张某 (2 分) , 比较赞同吴某 (1 分) , 很

赞同吴某 (0分) 。

受访者对此选项的平均得分为 2. 46 , 也即

民众对契约性有较高的认同。换言之 , 我国公民

具有较高的契约性。

公民社会与契约精神内在关联。公民对契约

精神的认同为公民社会的建构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契约化的约定肯定了个体地位的平等 , 体现

出公民社会所倡导和追求的社会自由、平等、自

治的精神。当代中国 , 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

结构转型 , 传统的等级身份制度逐渐消解 , 市场

经济的发育使得资源的占有和分配逐步多元化 ,

血缘、亲缘为主的情感交易逐渐淡出 , 契约渐渐

成为社会主体参与社会经济交往活动和进行物质

利益交换的普遍的、基本的形式。

关于公民在“私人领域的个人自由”, 调查

中设置的情景如下 :

某县计划拨巨资在县城架设数百个摄像

头建立新的监视系统。在警局工作的张先生

说 :“这个系统好 , 不仅有助于交通违章管

理处罚 , 连菜市场的小偷小摸都可以看得

到。”而他的朋友却认为这个系统管得太宽 ,

认为“这样下去 , 我每餐吃什么你都晓得”。

您认为 :

谁比较有理 : 1 警察 , 2 他的朋友

其有理程度 : 1 很有理 , 2 比较有理

关于天网的争议目前没有明确的定论。

它涉及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赋值

是 : 警察很有理 (0分) , 警察比较有理 (1

分) , 他的朋友比较有理 (2分) , 他的朋友

很有理 (3分) 。

受访者对此项选择的平均得分为 1. 10 , 倾

向于认为“天网比较有益”。

这样的结果表明我国公民不完全拒绝天网对

私人领域的侵入。民众认同天网所带来的安全性

和有益性 , 高过天网对私人隐私侵入的危害性和

不利性。在比较公权对私人领域侵入的利弊与个

体对安全需求利弊之大小下 , 从调查结果可以推

断 : 中国民众因公共安全感不足而放弃了私人领

域的个人自由 ; 我国社会私人领域的个人自由是

有限的和受约束的。

私人领域的存在是构建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

之一。如果私人领域不复存在或者萎靡不振 , 那

就谈不上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公共领

域 ; 如果国家的干预不能退出公民的私人生活领

域 , 那么建立独立的、非官方的公共领域以对公

共权威做出理性评判无异于一种幻想。在这种价

值观下 ,“大政府小社会”的生活模式可能会持

续很久。

4. 公民参与公益活动的行为意向很弱 , 主

张群体利益的行为意向渐涨

以参与公民社会活动的行为意向的评分标准

为基础 , 根据每位受访者在地震前一年内的具体

参与行为 , 为其在所列举的每项活动中的行为打

分 , 11项活动的得分总和即为受访者参与公民社

会活动行为意向的得分 , 分值范围为 0～38 分。

结果表明 , 受访者行为意向平均得分为 13. 50 ,

众数 13 , 频数分布呈右偏 , 表明大多数民众参

与社会活动的行为意向很弱。

调查显示 , 仅 18. 1 %的受访者肯定回答自

己是某个社会组织或社会团体的固定成员 , 其中

有 156 位受访者明确写下了所参与的组织名

称 ①。这些组织主要集中在发展和住房类组织、

慈善志愿类组织、文化娱乐类组织以及社会服务

类组织等。可见 , 我国公民的组织化程度很低 ,

组织的多样性不足。未来如果没有特殊的转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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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研究采用的是约翰·霍普金斯非营利部门比较研究项目对社会组织的分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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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事件 , 公民的组织化意向也较难显著提

高。

在社会转型逐渐加速的进程中 , 社会舆论正

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 尤其是借助现代网络

等媒体工具对社会事件进行参与和干预的力量日

盛 , 如陕西“周老虎”事件、重庆“史上最牛钉

子户”事件、“三鹿奶粉”事件、“躲猫猫”事

件、5. 12汶川大地震、奥运及火炬传递等大小

事件中引爆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来自草根社会的声

音与力量。然而调查显示 , 只有 2. 1 %的受访者

经常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体发表过

自己的意见 , 而借助现代网络等传媒工具经常表

达意见的人也只有 2. 31 %。当然 , 按照温家宝

总理的“乘除法原理”, 这个比例下的绝对人数

在中国仍可达几千万 , 无疑是一个相当大的群

体。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 : 在泱泱中国绝大多数

人是沉默的 , 大众在公共领域就共同关心的问题

发表意见并进行讨论的意愿是微弱的。

表 1 : 受访者对社会活动的参与情况

参与程度
参与社会组织 参与社区活动

频数 有效百分比 % 频数 有效百分比

从来没有参与过 290 30. 56 182 19. 10

很少参与 244 25. 71 253 26. 55

较少参与 146 15. 38 120 12. 59

较多参与 199 20. 97 262 27. 49

经常参与 70 7. 38 136 14. 27

总计 949 100. 00 953 100. 00

缺失 7 3

　　从表 1可知 ,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比例在三

成到四成之间。深度访谈发现 ,受访者通过社会

组织 (或社会团体)和社区参加的社会活动多为诸

如植树、义务劳动、看望孤儿、慰问老人或困难家

庭、捐款捐物等非完全志愿性社会公益活动。这

构成我国公民参与社会活动行为意向的主流。与

此同时 ,有 64. 54 %的受访者表示 , 在过去一年

内曾联合过周围的人共同主张群体的合法利益。

这些群体既不是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 , 也不是有

一定地缘关系的社区 , 而是有相同利害关系的一

群人。这些群体联合主张的范围涉及房屋拆迁、

土地征用、滥用公权等。而从社会活动的卷入程

度来看 , 其中 43. 14 %是旁观者 , 51. 19 %是参

与者 , 有 5. 67 %扮演组织者的角色。

这样的结果是否说明中国民众更倾向于用行

动而不是言论来主张个人的权益 ? 这是否暗含了

我国国民的含蓄性格 , 并始终展示为“沉默的大

多数”形象 ? 或者“言论自由”的实现还有一个

复杂的过程 ? 事实上 , 公民对那些影响到自身利

益的公共事务有意识有行动 ; 而对那些事关社会

利弊但无关自己的公共事件却是弱行为意向或无

行为意向的。

三、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 , 汶川地震之后的成都市民众的公

民意识状态不是预想的那么令人震撼。它体现了

公民意识结构上的不完善和变化上的不确定性两

个特点。

民众在公民意识结构上的强弱差异明显。其

中 , 公民对权利义务的意识比较强 , 渐次降低的

是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对公民社会价值观的认

同 , 公民意识中最弱的部分是公民的参与行为意

向。从四个维度上看 , 民众对公民权利的认知度

高于对义务的认知度。这种意识状态有强烈的文

化属性 , 体现在文化成为国家意志对公民意识作

用的媒介 , 国家倾向于强调公民义务 , 民众倾向

于强调公民权利 ; 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则体现

出中国人自我主义的特质 , 表现为“己受益”而

非“与人利”或“谋公益”的低公共性 ; 在公民

社会价值观的认同上 , 基本的特点是社会领域的

较高契约性与私人领域的较低自主性共存 ; 公民

的参与行为意向也存在分化的趋势 , 民众对社会

公益活动的行为意向很弱 , 而主张群体利益的行

为意向渐涨且有演化为群体事件的倾向。因此自

觉而完善的公民意识还没有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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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意识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方向不明。在

社会急剧变革的进程中 , 民众对公民社会的认

知、情感和体验也在不断改变 , 并使得公民意识

的表现纷繁复杂。汶川地震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特

大事件。研究表明 , 这一特大灾难在一定时期内

使公民对义务认知和参与行为有显著改变。与地

震前一年捐赠水平比较 , 地震之后的两个月时间

内 , 成都市居民人均捐款数额增加了 35 元 , 参

加志愿/公益活动的人数增加了 13. 4 个百分

点 ①。从一定意义上讲 , 这是中国社会慈善赈灾

文化 ②的萌芽 , 但是这种萌芽在过去一年多时间

里已渐渐萎缩。因此汶川地震之于公民社会的影

响及影响方向还需要历时性观察和研究才能进一

步确定。

总之 , 无论在国家层面 , 还是在社会层面 ,

公民社会至多是一个议题。宣称中国进入公民社

会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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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但是 , 义务献血的人数没有增加。
伯特兰·罗素 (1872—1970) 是 20 世纪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英国哲学家和思想家。1922 年 , 他出版了

《中国问题》一书 , 指出中国人性格中贪婪、怯懦、冷漠的缺点。他说 : 中国人的冷漠主要是缺乏人道主义的冲动。
中国人既无置人于死地的力量 , 也不会有慈善的赈灾之举。


